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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商平台的运营模式对国民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们之间的跨界竞争不仅在激烈争夺消费者，还在不

断拓展市场边界，而在这一过程中也滋生了竞争失序问题，这其中突出的是一些电商平台身兼经营者与

管理者双重角色，频繁采取自我优待策略，以巩固自身市场地位。基于市场杠杆理论并结合实际情况分

析，这种自我优待现象应受到反垄断法律框架的约束。根据我国现行《反垄断法》，对这类行为最直接

的规制手段似乎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然而，自我优待与差别待遇、搭售、拒绝交易等行为虽有交

集，但其复杂性意味着单纯套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并不恰当。因此，需要引入合理原则，通过分类

法对自我优待行为进行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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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e of operation of e-commerce platforms has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national econ-
omy, and cross-border competition among them has not only fiercely competed for consumers but 
also continuously expanded market boundaries, but this process has also given rise to the problem 
of competitive disorder. In particular, some e-commerce platforms play the dual roles of 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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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anager, and frequently adopt the strategy of self-preferential treatment in order to consoli-
date their market posi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arket leverage and analyzing the actual situa-
tion, this kind of self-preferential phenomenon should be regulated by the antitrust legal frame-
work. According to China’s current “Antimonopoly Law”, the most direct means to regulate such 
behavior seems to be the abuse of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clause. However, although self-prefer-
ential treatment intersects with differential treatment, tying and refusal to deal, its complexity 
means that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simply apply the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clause. Therefore, 
there is a need to introduce the principle of reasonableness and to regulate self-preferential behav-
ior through a tax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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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电商平台的各种经济行为对于国家经济造成了重要的影响。电商平台

的彼此之间跨界竞争，争夺消费者、拓宽市场的行为，也引起了一系列竞争问题，其中电商平台利用自

身经营者与平台管理者双重身份实施自我优待的行为更是屡见不鲜。数字经济下，平台经济与传统经

济有了明显的区别，电商平台经营者拥有的数据、流量、算法、用户规模等优势资源实施自我优待行

为，会通过杠杆效应将竞争优势扩张至最大，提高平台内其他经营者的竞争成本，破坏公平的竞争秩

序[1]。面对自我优待行为造成的不利影响，不少国家开始制定针对性法律、规范性法律文件，用各种

形式来表示国家对于自我优待的态度。典型的包括欧盟自 2017 年开始陆续针对美国谷歌公司作出的反

垄断处罚决定、2022 年颁布实施的《数字市场法》、美国制定的《美国创新与选择在线法案》《终止

平台垄断法案》等系列法案。在我国，虽然还未出现针对电商平台实施的自我优待行为进行执法司法

的案件，但电商平台自我优待也已经引起了理论与实践界的普遍关注，国家有关部门也对自我优待行

为开始尝试作出回应。2021 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

稿)》，其中第二条就要求“超大型平台经营者应当遵守公平和非歧视原则。提供相关产品或服务时，

平等对待平台自身(或关联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不实施自我优待”。2022 年发布的《禁止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行为规定(征求意见稿)》中也拟对自我优待作出禁止性规定，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在正式

文件中体现。这也表明电商平台自我优待行为虽然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执法机关的关注，但在法律上尚

缺乏对于这类行为的明确的规制。尽管各国都有所行动，但目前如何对待电商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在理

论界与实务界仍然未形成普遍共识。因而，在此背景下探讨反垄断视域下如何对电商平台自我优待进

行合理规制显得尤为必要。 

2. 电商平台自我优待的界定 

2.1. 电商平台自我优待的内涵 

“自我优待”并非近几年才出现的新词语，早在工业革命时代，其就已经出现。在数字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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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优待”这一用语最早是在 2011 年英国购物网站 Foundem 发布的文件《惩罚、自我优待和熊猫算

法》中被提及的。在该文件中，自我优待指向的是谷歌实施的“对搜索结果进行操控，对竞争产品的搜

索结果进行了降级和排除，以及在显示搜索结果时，对自家产品和竞争对手的产品采取了不一样的待遇”

等行为。而该词在后续的传播中，其内涵与外延也发生了变化。2019 年，欧盟在《数字时代的竞争政策

报告》将“自我优待”描述为“当某平台与使用该平台的其他实体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竞争时，对平台自

己的产品或服务给予优惠待遇”。学界也基本上以自我优待代指“平台在平台市场内优待自营业务”的

行为达成了共识[2]。本文认为自我优待主要是指电商平台企业在扩张过程中出现的自我优待行为，是指

电商平台企业在与其他经营者在同一市场竞争时，会利用其他市场获得的资源占据优势地位，夺取竞争

优胜结果的行为。行为的主体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行为主要在纵向市场实施自我优待，行为会

产生损害即损害正常竞争和消费者福利的后果。 

2.2. 电商平台自我优待的外延——自我优待的表现形式 

电商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外延要通过对于实践案例的总结而得出，根据实践中已经出现的案例，本

文认为电商平台自我优待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其一为算法操纵型自我优待。平台经济下，流量被认为是平台的命脉，平台内经营者的竞争，很大

程度上就是流量的竞争，而算法作为数字化服务中的关键技术，常常被用作经营者争夺流量的工具。而

电商平台利用算法，操纵改变搜索结果的排序，从而降低竞争者的搜索优先度，将自营业务的商品做优

先展示，以此来打击竞争对手，这种实现自我优待的手段被称为算法操纵型自我优待。 
其二为数据利用型自我优待。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电商平台

可以在其用户(包括消费者以及入驻经营者)处获得大量数据，一方面电商平台经营者可以根据海量数据

分析消费趋向，开发畅销产品或分析畅销产品的相关数据生产替代品；另一方面还可以根据所获数据分

析消费者的消费意愿，甚至可以利用平台内经营者的部分非公开数据，来调整自营业务的商品的种类、

价格等信息，以此获得竞争优势。由于数据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尚不明确，电商平台利用数据实施的自我

优待，被认为是对第三方卖家长期以来积累的各方面竞争优势的掠夺[3]。 
其三为规则制定型自我优待。电商平台经营者具有制定平台内各项规则的权力，这种权力被认为是

一种平台的自治权的扩张。根据该项权力，平台可以制定有利于开展平台自营业务的规则，以此实现对

于自营业务的倾斜性保护，挤压其他竞争者的竞争空间。 

3. 电商平台自我优待反垄断规制的必要性 

3.1. 电商平台自我优待反垄断规制的理论依据 

电商平台在实施自我优待的过程中在杠杆效应的作用下，行为的反竞争效果具有市场传导作用。垄

断的杠杆效应是指某一市场中的垄断者在当前市场的市场地位传导至相邻市场[4]。垄断的杠杆效应被认

为能够“提高竞争对手成本”，后芝加哥学派指出，经营者能获取的利润与竞争对手的经营成本高度关

联，如果经营者能够提高竞争对手的经营成本，那么可以实现降低竞争对手的优势实现经营者利润的增

加。经营者实施自我优待的目的就是在于采取这种经营策略，通过垄断力的延伸，在其他领域通过控制

关键技术、建立技术门槛等多种方式提高竞争对手的竞争成本。而对于市场支配力跨界传导，历来是反

垄断法警惕的对象。在 Henry v. A.B. Dick Co 案 1中，怀特法官提出强制搭售的行为在相邻市场中形成垄

断，并认为搭售会产生“以乘数扩大垄断”的消极效果，这是杠杆效应在反垄断实践中的初次运用。在我

国的反垄断实践中，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案中，商务部也以“可口可乐可能会将在碳酸饮料市场上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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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地位传导至果汁饮料市场，进而在果汁饮料市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损害消费者权益”为由禁止收购

[5]。不少学者指出电商平台自我优待的背后就是杠杆效应，电商平台利用自身在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

或采取制定倾斜性保护规则，或采取算法、数据封锁，对自营业务进行优待，将电商平台在平台服务市场

的竞争地位，传导到临近市场，提高竞争者的竞争成本，并对临近市场也产生垄断效果，实现所谓“双轮

垄断”[6]。与传统经济相比，数字经济下，电商平台拥有的算法更加成熟、数据更加丰富、掌握的规则制

定的话语权更强，电商平台实施自我优待的成本更低。然而，电商平台的多行业布局的发展模式，使得其

关联市场的范围更加广泛，因而采取自我优待形成的杠杆效应的辐射范围更广，产生的反竞争效果更加严

重。总之，从杠杆效应理论的角度来看，电商平台实施的自我优待应当纳入反垄断规制之中。 

3.2. 电商平台自我优待反垄断规制的现实依据 

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看来，对自有的业务进行优待被视为生产体系内部的决策无可厚非，可以降低生

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因而有学者认为电商平台自我优待不过也是平台实施的正常的经营策略，是平

台拥有的竞争优势的合理利用[7]。而国家公权力的过度介入，会损害平台获取竞争优势的积极性。但持

反对的观点则认为，电商平台实施的自我优待，会破坏竞争秩序，造成垄断。笔者认为对于自我优待行

为是否需要规制，要结合行为对于竞争的损害程度、对消费者的影响程度等多方面来考究。 
基于传导效应理论与《反垄断法》的核心原则，评估自我优待行为的负面影响时，应聚焦于市场活

力、消费者权益与社会整体福祉等关键维度。电商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可能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为以下

几点：首先电商平台自我优待无疑会对平台内其他经营者产生限制排除竞争的影响，电商平台自我优待

行为使得平台内经营者与作为经营自营业务的平台经营者面临着不平等的竞争条件，提高平台内其他经

营者的竞争成本，挤压其他经营者的竞争空间。根据电商平台实施的自我优待的行为表现来看，电商平

台实施算法操纵型的自我优待会降低其他经营者的搜索排名，使得其他经营者丧失优先交易的机会。例

如，谷歌通过“质量挤压”手段，将自家比价服务置于搜索结果首位，相比公正排序，这减少了对手获取

流量的途径，迫使其他服务提供商在渠道拓展上承担更高成本。这种自我优待行为实质上抬高了对手的

运营门槛，剥夺了其公平交易的机会，导致竞争劣势。其次，平台排挤对手后，可能制定高价策略，损害

消费者利益。在市场集中度较高的环境下，企业与消费者地位失衡，企业可能利用其市场主导地位获取

超额利润，挤压消费者剩余价值。再者，自我优待损害消费者信息获取权，影响其利益。在消费者权利

体系中，信息获取权至关重要，对公平选择权的行使有深远影响。平台通过调整搜索结果优先展示自家

业务，人工干预搜索排序，造成平台与用户间信息不对称，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用户可能被操纵的

排名误导，影响其决策，实质上侵犯了公平选择权。最后，自我优待行为可能抑制企业创新动力。当平

台内第三方卖家创新成果面临平台的“搭便车”行为，其创新意愿可能受挫[8]。 

电商平台的自我优待行为规制的必要性上虽具有争论，但从理论与现实两方面来看，电商平台实施

自我优待行为无疑会产生损害后果，当这一后果与电商平台实施自有优待远大于可能的促进经济效益、

促进创新等积极影响时，必然需要对于该行为进行反垄断方面的规制，故而，本文认为，对电商平台实

施的自我优待行为具有反垄断规制的必要性。 

4. 电商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反垄断法规制路径探讨 

4.1. 现行反垄断法规制电商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可能路径的不足 

目前，电商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尚未被归为一类独立的垄断行为被纳入反垄断法中加以规制，根据目

前反垄断法中的规定，电商平台自我优待的基本行为表现与行为内涵来看，部分自我优待行为在客观上

符合当前我国法律规定的滥用优势地位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本质，因而若采用传统反垄断法的规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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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平台自我优待行为进行规制，最有可能也是最合理的是适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来进行规制[9]。 

4.1.1. 差别待遇 
差别待遇即为对不同的交易相对人在同样的交易下设置不同的交易条件，以使得交易相对人处于不

利的竞争地位。有学者认为自我优待可以构成广义上的差别待遇，自我优待与差别待遇在损害范围上并

无差别，只是自我优待突破了差别待遇的形式上的外延。差别待遇的定义具有较大的弹性，平台对自己

的产品或服务给予优惠待遇的自利行为可以包含进差别待遇的词义之中。然而我国《反垄断法》有关差

别待遇的表述为“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

差别待遇是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对于不同的第三方交易相对人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实施不同

的交易条件，即实施差别待遇的行为中，至少存在三方主体，包括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因差别

待遇获利的交易相对人、因差别待遇而受损的交易相对人。而自我优待则是经营者对自身以及其他经营

者造成不同的竞争条件，会出现经营者与获利交易相对人的身份的重叠，自我优待只涉及平台经营者与

平台内其他经营者两方主体，这就形成了自我优待与差别待遇最大的区别，因而，以差别待遇规制自我

优待并不完全合适。 

4.1.2. 搭售 
搭售行为与自我优待在垄断效果上，都会出现垄断力量向相关联市场传递的现象。当电商平台达

到市场支配地位时，往往会运用其影响力和资源，实施搭售策略或开发与核心服务相捆绑的产品，以

此扩展业务领域和增强市场控制力。具体而言，平台通常采取“平台包抄”策略，即在特定市场取得支

配地位后，通过传导其市场力量至其他相关市场，实现跨市场竞争。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平台利用在

某一市场的优势，通过搭售等手段，将这种优势转化为在新市场取得支配地位的工具。因此，从这个角

度看，平台的自我优待往往通过搭售行为得以实现，即通过在不同市场之间实施搭售，将一个市场的

支配力传导至另一个市场，从而实现市场力量的跨市场延伸和巩固。然而电商平台实施的自我优待并

非只有强制搭售这一种形式，自我优待还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因而，搭售并不能完全概括和规制

自我优待行为。 

4.1.3. 拒绝交易 
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可能触及拒绝交易的范畴，具体表现为平台拒绝与那些与其自营业务存在竞争的

第三方进行交易，而对自营业务或其业务合作伙伴的产品给予优待。这种拒绝交易行为背后的理论支撑

包括提高对手成本理论和市场封锁理论，即通过优待自营业务，拒绝与竞争对手交易，平台旨在增加对

手的运营和交易成本，削弱其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从而将竞争对手置于不利的市场地位，不断巩固自

身市场力量。然而，自我优待与拒绝交易之间存在明显区别。在传统经济中，认定拒绝交易通常需满足

三个条件：设施对于下游市场的竞争是不可或缺的；拒绝交易行为完全排除了下游市场的竞争；拒绝交

易行为在客观上缺乏正当性。在平台经济背景下，认定自我优待构成拒绝交易需首先进行违法性的价值

判断，重点在于评估必要设施的性质与竞争损害的程度，特别是平台作为市场主导者所掌握的数据是否

可被视为必要设施。但是将必要设施理论直接应用于平台经济仍然面临着挑战。一方面，平台经济的特

性与传统实体经济存在显著差异，实践中对必要设施的认定标准相对较高。另一方面，很多平台自我优

待行为并不涉及与交易相对方的直接互动。因此，从理论上讲，将自我优待简单归类为拒绝交易存在障

碍，不能一概而论地将其视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拒绝交易行为。这要求在分析时，需综合考虑平台经

济的特殊性和行为的具体情境，以准确评估自我优待行为的性质和影响。 
因而，电商平台自我优待虽然在某些行为表现与内涵上与差别待遇、搭售、拒绝交易存在交叉，但

以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规制电商平台自我优待的行为并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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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电商平台自我优待反垄断规制优化路径的探讨 

4.2.1. 合理原则的引入 
电商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兼具正负外部性，因而需要用合理原则来判定何种自我优待行为属于反垄断

法应当规制的行为。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传统“芝加哥学派”所倡导的纯粹经济效益分析逐渐显露出

局限性，难以有效指导当前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新布兰戴斯学派的兴起，促使美国与欧盟在监管策略

上进行调整，转向更为激进的监管模式，以应对大型平台可能引发的反竞争问题。自 2020 年起，我国亦

转变了对数字经济的监管立场，从以往的宽松监管转向了强化平台反垄断的监管力度，特别是在合理原

则的运用上，形成了更加高效、针对性的应对策略，旨在快速识别并阻止大型平台的不当竞争行为。然

而，数字市场环境的迅速变化，要求合理原则的适用需具备更高的灵活性与响应速度，以适应市场动态。

因此，合理原则的调整与扩展成为必要之举，旨在提升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效率与精准度[10]。调整后

的合理原则应涵盖两方面：一是快速预判原则，即在初步判断某行为可能损害市场竞争时，可预设其违

法性，同时给予平台方抗辩的机会。如果平台成功抗辩，该行为则不构成违法的自我优待；反之，则确

认其违法性质。二是引入替代分析机制，当平台方提出抗辩时，监管方仅需证明存在一种损害更小的替

代行为，即可认定平台方的行为超出了合理范围构成违法。值得注意的是，在适用上述原则时，应充分

考虑平台经济的多边市场特性，简化抗辩流程，只需在任一边市场证明行为的合法性即可，避免一刀切

式的监管。尤其在电商平台自营业务的质量远高于第三方时，自我优待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应得到充

分考量。 

4.2.2. 采取分类方法对自我优待行为进行规制 
针对自我优待行为在不同表现形式上的差异，采取分类处理的策略显得尤为关键[11]。具体而言，对

于那些在手段上与传统滥用行为相类似的自我优待行为，可直接归类于传统滥用行为范畴，沿用既有的

分析框架和处理机制。例如，电商平台对自营商户与第三方商户收取不同服务费用的做法，对于此类行

为，将其纳入传统的滥用行为处理体系，不仅简化了问题处理流程，也体现了法律适用的经济性原则。

而对于新兴的自我优待行为，尤其是那些在传统框架下难以归类的行为，如涉及算法、数据处理及隐私

规则的自我优待，可借助兜底条款，依据处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基本精神进行分析与判定。当某一行

为模式出现频率高，且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显著影响时，可适时考虑将其定义为新的滥用行为类型，纳

入法律体系中。然而，鉴于平台经济与技术的快速迭代，法律修改的滞后性及高昂成本，盲目创设新滥

用行为类型的做法可能事倍功半。因此，除了将那些高频出现且影响重大的自我优待行为类型化，其余

行为宜采取兜底条款，依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基本精神灵活处理，以适应不断演变的市场环境。 

5. 结语 

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不仅重塑了市场结构，也催生了一系列新型垄断行为，对传统反垄断法律体

系提出了全新挑战。作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在确保公平竞争、引导数字经济稳健前行中，其作用

不可小觑。尤其在电商平台自我优待这一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课题上，对其进行反垄断规制，需以审慎兼

备灵活性的态度应对监管，为平台经济的长久繁荣与健康发展构建适宜的法律环境。 

参考文献 
[1] 孟雁北, 赵泽宇. 反垄断法下超级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合理规制[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8(1): 70-

82. 
[2] 刘笑. 互联网平台自我优待反垄断规制研究[J]. 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 2023(1): 51-56. 

[3] 贺斯迈. 论自我优待的行为定性与治理路径[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4, 13(1): 154-168.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640


杜文静 
 

 

DOI: 10.12677/ecl.2024.1341640 4252 电子商务评论 
 

[4] 孙晋, 马姗姗. 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的反垄断规制困境与优化进路[J]. 法治研究, 2024(1): 139-149. 

[5] 邓峰. 传导、杠杆与中国反垄断法的定位——以可口可乐并购汇源反垄断法审查案为例[J]. 中国法学, 2011(1): 
179-190. 

[6] 周梦懿. 数字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类型与法律规制[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2): 79-89+119. 

[7] 王业亮. 从本身违法到合理原则——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的反垄断分析[J]. 数字法治, 2024(3): 193-206. 

[8] 姚宜君, 陈永国. 电子商务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法律分析[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 2022, 22(3): 42-48. 

[9] 兰江华. 平台自我优待: 行为机制、经济效果和规制路径[J]. 南方金融, 2023(7): 69-82. 

[10] 陈永伟. 平台的自我优待: 性质、影响和应对[J]. 竞争政策研究, 2023(5): 5-24. 

[11] 高重迎, 刘陈杨. 平台自我优待的反垄断法规制路径再探[J]. 焦作大学学报, 2024, 38(1): 6-11.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640

	反垄断法视角下的电商平台自我优待分析
	摘  要
	关键词
	Analysis of Self-Preferential Treatment of E-Commerce Platform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Antitrust Law 
	Abstract
	Keywords
	1. 问题的提出
	2. 电商平台自我优待的界定
	2.1. 电商平台自我优待的内涵
	2.2. 电商平台自我优待的外延——自我优待的表现形式

	3. 电商平台自我优待反垄断规制的必要性
	3.1. 电商平台自我优待反垄断规制的理论依据
	3.2. 电商平台自我优待反垄断规制的现实依据

	4. 电商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反垄断法规制路径探讨
	4.1. 现行反垄断法规制电商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可能路径的不足
	4.1.1. 差别待遇
	4.1.2. 搭售
	4.1.3. 拒绝交易

	4.2. 电商平台自我优待反垄断规制优化路径的探讨
	4.2.1. 合理原则的引入
	4.2.2. 采取分类方法对自我优待行为进行规制


	5. 结语
	参考文献

